
《云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二级市场管理办法》的起草说明
为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决策部署，进一步规范我省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二级市场秩序，有序加强市场监管，优化土地资源配置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34号）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，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制定了《云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二级市场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

2019年7月，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34号），对规范土地二级市场作出了基础性、系统性的制度安排。2022年5月，省自然资源厅印发《云南省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二级市场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云自然资规〔2022〕1号），建立健全我省土地二级市场管理运行机制。然而在落地实施过程中，土地二级市场仍然存在管理规定支撑不足、交易规则不健全、交易程序不清晰等问题，影响土地资源要素流通，加之云自然资规〔2022〕1 号文件试行期限已满，制度空白逐步凸显，亟须制定出台新的规范性文件，为全省土地二级市场规范运行提供长效制度支撑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为加快土地二级市场建设，规范交易市场秩序，推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，省自然资源厅在深入调研、总结吸收省内外典型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，研究起草了《管理办法》初稿，经多次内部讨论并对初稿反复修改完善，形成了征求意见稿。随后印发征求省发展改革委、省住房城乡建设厅、省高院等15个省直部门以及16个州（市）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意见，并结合意见建议进一步修改完善。同时，省厅组织专家对《管理办法》进行论证，在此基础上再度修改完善，形成了本次征求意见稿。
三、主要依据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

3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》

4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》

5.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656号）
6.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（国土资源部令第63号）
7.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9〕34号）。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管理办法》共七章四十一条，包括总则、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、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、交易市场管理、监管与责任、附则等，对建立完善我省建设用地使用权二级市场作了规定。

（一）总则


明确了《管理办法》制定的目的和依据、适用范围、遵循原则、平台搭建、信息共享等内容。

（二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

一是明确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的定义与形式、不得转让的情形；二是对房屋建设工程25%投资额的认定、预告登记转让进行了规定；三是进一步细化划拨、出让、作价出资或入股等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条件；四是规范土地分割合并转让、用途变更等要求。
（三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

一是明确了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的定义和形式、不得出租的情形；二是规范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出租收益管理，提出土地收益按租金的10%缴纳；三是细化了出租期限及转租等有关内容。

（四）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

一是明确了建设用地使用权抵押的定义和形式、不得抵押的情形；二是规范了不同权能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抵押条件；三是放宽对抵押权人的限制，允许营利性的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社会领域企业以有偿方式取得的建设用地使用权设立抵押权。
（五）交易市场管理

一是明确了土地二级市场实行“线上+线下”交易模式；二是提出了涉地司法处置、国有资产处置的衔接要求；三是强调要培育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，为交易各方提供推介、展示、咨询、估价、经纪、测绘等服务。

　（六）监管与责任

一是明确了土地二级市场监测监管与调控要求；二是提出加强信用体系建设，强化失信责任主体联合惩戒；三是对违约处理、责任追究等进行规定。


（七）附则

　明确了依法入市的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、出租、抵押可参照本办法执行，规定了本办法的解释权和执行期限。


